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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為提升學術水準，使教學趨於多樣化，及延攬

國內外成就卓著之專家學者來校授課，以期培養更多優秀人才，

特依本校「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及監督管理辦法」訂定「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講座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講座課程之開設應先編列預算申請，並經核准後依核定預算經費

內開課。其經費由校外申請補助或募集經費給付。募集之單筆款

項若達新臺幣 100萬元整以上可支持一門以上講座課程者，捐款

人可指定非商業性之講座名稱或學術領域。必要時可由捐款人與

校方另訂合約，送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實施。 

三、各系（所）視其發展特色與學生需求，若有課程因內容廣泛，難

由一位老師授課需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分別作短期之專題講授

者，得開設講座課程。 

四、講座課程之開設各系（所）每學期以申請乙科為原則，其學分應

列入其開課學分數內。 

五、講座課程之開設應訂定課程名稱及教學綱要，經系（所）務會議

討論通過，填具申請表，送本校相關課程委員會暨教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申請開設日期，上學期之課程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下學

期之課程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外聘講座教授之授課時數每學期每一科目同一人之講座以四小時

為原則。 

七、講座課程之鐘點費核發標準如下： 

（一）  獲諾貝爾獎及相當於諾貝爾獎級者，每小時新臺幣壹

萬元。 



（二）  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內外崇高學術講座教授者，每小

時新臺幣伍仟元。 

（三）  現任或曾任國內外大學校院院長以上或地位相當之學

者專家經校長核准者，每小時新臺幣三仟元。 

（四）  現任或曾任國內外大學校院系所主管、工商部門總經

理以上具有該專業領域之專長者，每小時新臺幣二仟

元。 

（五）  國內外大學校院教師及社會專業領域人士，依本校鐘

點費相關規定計算。 

八、擔任講座課程之教師，由各系（所）簽請校長發聘並註明所講授

課程名稱、子題及授課時間、地點。 

九、講座之課程應設主持教師一位，負責課程安排、作業批改、考試

監試及成績核計，並應至少有二週親自授課，其餘時間隨同主講

人到課（若當週未邀有主講人時，亦需親自授課），主持教師以

本校專任教師為限。其主持教師鐘點計算方式如下： 

（一）  若已達基本授課時數者，由校內外學者或專家所授課

之時數，其鐘點得折半計算。 

（二）  若授課不足時，由校內外學者或專家所授課之時數，

其鐘點計入授課時數中。 

十、講座課程教師得配置教學助理一位，以協助課程教學等相關事

宜，教學助理配置原則及申請則依據本校教學助理相關辦法。 

十一、本校通識教育講座實施方式，其辦法另訂之。 

十二、學生評量：包括閱讀參考書籍及聽講之心得報告、抽考、期中

測驗、期末測驗等，應由主持教師明訂於教學大綱。各單元教

師得就所講授之範圍予以命題，並提供答案，由主持教師代為

評量。 

十三、課程評估：主持教師應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對課程之師資、

授課狀況、學生學習成效提出評估報告，送教務會議備查。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

查，修正時亦同。 

 
權責單位為教務處單位，
於 99年 5月 18日行政會
議通過，由 99年 5月 26
日校長核准，99年 6月 4
日公告 

 


